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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务人员的保密义务可追溯至上千年前，在医疗事业趋向精细化的今天，尤其是组织性、分工性医疗形

态的出现为该义务提出了新的挑战。医生保密义务背后的法益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争论，但目前

更多的学者认为二者兼有；在保密义务的主体问题上，应当将其进行扩大解释，不能仅限于医生这一范

围内；保密义务并非是不可违反的，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为其找到正当化根据；在刑法规制上，不能只注

重定量而忽视定性，应当对医疗信息进行分类保护，采取不同的入罪定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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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fidentiality obligation of medical personnel can be traced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In to-
day’s increasingly refined medical industry, especially with the emergence of organizational and 
division of labor medical forms, this obligation has posed new challenges. There is a debate be-
tween personal and social interests regarding the legal benefits behind the obligation of confiden-
tiality for doctors, but currently more scholars believe that both are present; in terms of the sub-
ject matter of confidentiality obligations, it should be expanded and not limited to the scope of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8601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8601
https://www.hanspub.org/


田金威 
 

 

DOI: 10.12677/ass.2023.128601 4401 社会科学前沿 
 

doctors; the obligation of confidentiality is not inviolable and can be justified in specific circums-
tances; in terms of criminal law regulation, we cannot only focus 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while 
neglecting qualitative analysis. We should classify and protect medical information and adopt dif-
ferent quantitative requirements for crimi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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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医师的保密义务作为医务人员最为关键的义务之一，对于医学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对其规定最早

可追溯至千年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即“凡是我在治疗或在治疗外的生活中所见所闻而不应向外透露者，

我都将守口如瓶”。在当代社会，该誓词便成为了医生保密义务的伦理上的根据。而这一道德要求也被

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现代社会中医疗人员必须恪守的法律义务，如果不遵守其义务则有可能被

追究民事赔偿责任和行政法上的责任，更进一步则会被刑法科处以刑罚。我国刑法规定，履行职责或是

在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进程中，若是对公民个人信息知悉，不得违反有关规定向第三人提供或者售卖，这

就为刑法对于医务人员违反自身守密义务进行规制提供了法律上的根据。 
然而，由于现代医学中新的医疗形态以及组织性、分工性医疗行为的出现，守密义务在实务中出现

了诸多新的困境。现实中也出现了众多患者信息遭到泄露以及售卖的实例，例如“社区医生贩卖患者个

人信息案”、“吴某侵犯公民信息案”等，这不仅仅影响到该医治行为能否得以有效的完成，更重要的

是加剧其与患者隐私保障之间的紧张关系。因而这就需要思考刑法对于违反该义务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根

据及其容许的界限，从而为处理这种关系提供可行的操作手段。 

2. 保密义务的来源 

2.1. 保护法益 

刑法的本质是为了保护法益，所以只有确定该罪的保护法益，才能在解决具体复杂案例时更好地确

定条文地解释和适用方向。然而，目前对该罪的保护法益究竟为何，存在着争论。 

2.1.1. 德国 
在德国，关于医师保密义务所要保护的法益存在着两种观点，主要是围绕着究竟是当事人的个人领

域的维护)，还是也要考虑将运作良好的健康护理制度纳入其中。 
部分学者在体系化立场的基础上，认为《德国刑法典》第 203 条的保护法益为个人利益，目的是对

私人领域的维护，主要原因是因为刑法典将该罪名置于“侵犯个人生活及秘密领域”中，而且在德国将

该罪规定为亲告之罪，所以本罪是以患者的私人利益为保护目标的。除此之外，部分学者将公共利益也

纳入该罪的保护法益之中，其中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部分认为使得健康护理制度得以良好运作是被

间接保护的，而另一部分则认为人们对于特定职业的保密性的信赖利益是该罪的首要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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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日本 
日本将特殊职责人员守密义务规定在刑法第 134 条第一款之中，从法典的篇章结构来看，该罪名被

归属于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这就与德国在“个人法益”犯罪中的规定有所不同。该款的保护法益，目

前一般被理解为以隐私为中心的个人法益。其次，由于人们一般只会在确保自己的信息不会被泄露的情

况下才会愿意与人分享，如果患者与医务人员的信赖关系被破坏，很难想象患者会如实将自己的病情进

行告知。 

2.1.3. 中国 
从刑法的篇章来看，我国将医务人员违反守密义务规定在第 253 条，该条款归属于“侵犯公民人身

权利、民主权利罪”之中。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刑法认为医生保密义务应当以公民的隐私权为首要保护

目标，同时，鉴于我国医疗事业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需要法律对其予以保护，因而也未否定在客观上

会间接的保护到患者与医生的信赖关系，从而促进医疗进步以维护社会利益。 

3. 保密义务的主体界定 

我国刑法对特殊职责人员的保密义务的主体界定为“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获得公民个人

信息的人”。具体到医疗卫生事业，则不能仅仅解释成医生，而应当包括对患者疾病的治疗负有职责以

及提供相关服务的医务人员。 

3.1. 医生 

医疗事业中，保密义务首先适用于医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仅仅局限于直接对病患进行治疗

的医生，也包括其他医生，只要其活动处于整个治疗过程中，于其中所知晓的患者信息均应当使其不被

泄露。将医生的范围进行扩大是面对现代社会医疗事业精细化发展所作出的适应性调整。 
目前组织性医疗活动已是稀松平常之事，不同于普通疾病或许只有一位主治医师。对于某些困难问

题，不可避免地需要整个医疗团队甚至是多个团队进行合作处理。为了提高患者治愈的几率，确保医疗

过程有序进行，便不可避免地将患者信息在整个团队或者团队之间进行流动传递。此时，团队内的其他

医生或者不同团队的医生便对患者信息予以知晓，如果将保密义务地主体仅仅限制于主要负责地医生，

那么就会使得该义务流于形式。 
但是对于“医生”资质的认定，目前存在争议。这主要是针对有人声称自己是医生，对于其在治疗

的过程中所获取的患者信息是否具有保密义务？有见解认为，此时不得依据医师违反保密义务而适用第

二款规定，因为此处存在主体不能犯的未遂，不该当于本款的构成要件。另外则有学者主张只要病人对

其是医生存在信赖，并不依据其是否实际上取得了职业资格而适用该条款[1]。 

3.2. 其他医务人员 

对于患者疾病的治疗，通常并不会只有医生个人参与，对于大多数的患者而言，其治疗过程中不可

避免地会存在着医疗辅助人员，其任务是帮助医生完成治疗工作。此时，该辅助人员便极有机会获得患

者相关诊疗等信息，此时也应当认为是该辅助人员存在保密义务，因为其活动处于整个治疗过程中，虽

不是医生但是却也在履行辅助医疗的职责。 
但是在我国却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由于存在广大的乡镇地区，并不具备组建医院的条件和必要性，

所以存在着大量的乡村医生，这些医生依托设置在乡村的小诊所为周围的人提供治疗服务，在此处认定

该乡村医生负有保密义务并无异议。但是鉴于条件缺失，很多乡村诊所在繁忙之际会令其家人从旁协助，

对于此类人员能否认定其为医疗辅助人员从而科处以保密义务？对于此问题，目前并没有太多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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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对医生身份的信赖出发，由于乡村社会中人员流动极为少见，对协助人员的身份有极大地预见可

能，因此不存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对谢主任身份的信赖，因此并不是上面所讨论的范围。 

3.3. 实习生 

由于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对于刚步入医院工作的新人而言，都会存在一定的实习期，用来跟随之前

的医务人员进行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并不直接参与治疗，只是为职业实施的准备活动。但是在观

摩学习的过程中却毋庸置疑的会获取到患者的医疗信息，此时对于没有直接参与治疗活动、也未对治疗

活动提供任何帮助而取得医疗信息的人是否应当承担此保密义务呢？对于此问题，德国将其归为“职业

准备而实施活动”，应当负有保密义务[2]。但在我国的刑法规定中，并未进行表述。因此，我国应当对

“履行职责”进行扩大解释，不仅包括已经履行职责的医务人员，也包括已经入职而进行工作准备的实

习人员。从患者的角度看，其无法预料与医生一同前来了解自己病情的实习生会发挥多大作用，只能认

识到其是该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如果不对其科处以保密义务，同样会对患者的隐私权产生伤害，也同

样会损害医疗信赖关系。 

4. 违反保密义务的正当化根据 

在现代社会，医务人员不仅在职业伦理上应当遵守保密义务，同样从规范的层面来看也应当对其科

处该义务，从而保护患者的隐私权以及与医务人员之间的信赖关系。但是，该义务并未被绝对化，也就

是说存在正当化的医务人员泄露患者信息的行为。对于医务人员将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得的患者信息提

供给第三人，尽管该当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如果“并未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即存

在违法性阻却事由，依旧不会被处罚，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所必须的。由于这里存在着患者权利受损的

情况，所以必须将正当化事由予以明确。 
有学者从违法性阻却事由的角度来阐释该当构成要件行为予以正当化的理由，也有学者从法益衡量

的立场上来探讨该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及理论。对于违法性阻却事由，其包括患者的承诺(含推测的承诺)、
阻却违法的紧急避险、保护合法利益以及法定的公开义务或者公开权利。而站在利益衡量的立场上，则

主要是从丧失法益保护的必要性以及优越的利益角度进行论述。两种观点说理的角度并不一致，但是背

后的法理基础却是存在一致性的。本文从《个人信息保护法》呈现出的立场出发，采用法益衡量的方式

进行梳理。 

4.1. 丧失法益保护的必要性 

4.1.1. 病患的同意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处理者取得个人的知情同意后，可以处理该个人信息。在医疗

事业中，医务人员在获得病患者的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将患者的医疗信息提供给第三人[3]。“被害

者同意”是指法益主体可通过自己无瑕疵的意思表示处分法益或者放弃法益的保护。根据刑法理论可知，

除重大健康法益以及生命法益不得利用通过其阻却违法性外，法益主体可以处分自身的财产以及隐私等

法益。所以，患者本人的同意是使得泄密行为正当化的重要根据之一。 
对于患者同意的方式，最有力的是取得患者的明示同意，但是在医疗实践中，更多地则是依靠推定

的同意。例如，鉴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属关系，医生会将患者的病情等信息告知其亲属，从而使得患者

可以获得来自家庭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支持，从而更好的完成治疗过程。在这种情形下，一般可以推定

患者是同意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向患者家属提供医疗信息总能够获得正当化，对此应当遵守相应的

判断流程。所以，对于告知家属这一情况，应当在患者清醒的情况下先获得患者的同意，这也是为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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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病患对自己医疗信息的自我决定权。在难以取得患者现实的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诉诸于推定的同意，

但是在考量时必须站在患者的立场之上。也就是说，患者之前并没有明确的拒绝将医疗信息告知家属且

不存在可能会影响患者同意的特殊情形，才能实现其正当化。 
另外，需要考虑的是之前论述的团队医疗。为了更好的治愈患者，往往是采取团队医疗的方式，这

就必然会使得患者的医疗信息在团队中进行流动，一般情况下此种流动是为了患者的生命健康法益，因

而可以推测存在默示的同意，除非患者明确表示反对。但是此种情况需要受到两个限制：其一是医务人

员的范围，此时应当是该团队治疗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工作人员，如果护士在其中只是起到不具有职业性

的作用，例如将患者送往手术室、为患者输液等等，就不能将其视为此处的工作人员；其二，处理患者

个人信息时必须是出于治疗的目的，如果超出这一目的则无法认为存在有效的推定的同意[4]。 

4.1.2. 患者死亡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自然人死亡的，其近亲属为了自身的合法、正当利益，可以对死

者的相关个人信息行使本章规定的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5]。具体到医疗领域，即便患者已经

死亡，但是依旧应当保守患者的信息。但是，出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死者的隐私大多是与其遗

属自身的隐私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此时保护死者的医疗信息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遗属对死者的“情感

利益”，因此遗属便可以基于法益主体的地位要求医务人员提供死者的医疗信息。但是需要对遗属的范

围进行限制，特别是在不同遗属的意见存在分歧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在前者利益需求主体转换的基

础上，倘若存在第三人因某种需要而对死者医疗信息有所需求，则需要以同样的标准取得遗属同意。但

是，应当继续讨论的是，由于遗属的范围一般而言主体繁多，是需要其中一人同意即可还是需要全体遗

属同意为准尚不存在确切标准。从法秩序同一的整体来看，可以以继承的范围与顺位来确定“遗属”的

范围与顺位，同一顺位中取得其中一位的同意即可。 

4.2. 优越的法益保护 

刑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法益，但是法益之间却又存在着冲突，不仅仅是保密义务所保护的法益与其

法益主体的其他法益之间，也包括与第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患者并未死亡也没有作出明示或者默示

的同意的情形下，其隐私权法益就应该得到保护。然而，人是社会中的人，与社会之间有着无法斩断的

联系，所以在存在法益冲突的情况下，应当比较利益的优越性以决定是否存在放弃患者隐私法益的必要

性，同时也应当对该行为的目的与方式的社会相当性进行考量。 

4.2.1. 保密义务与国家法益保护之间的冲突 
国家法益是指维持国家存在与运转的利益，而维护此种利益的方式则是诉诸于行政以及司法手段，

因而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良好运行，医务人员一般会被要求披露患者的个人信息。所以我国《医师法》

规定，医生在职业期间如果发现患者涉嫌伤害事件或者非正常死亡的情况时应当向有关机构履行报告义

务。此时便存在医师的报告义务与守密义务的冲突。此时为了推动行政及司法程序的启动从而使得国家

得以有序发展，便为医务人员披露信息提供了正当化理由，即“法令行为”。 
我国刑诉法规定了单位与个人举报犯罪的义务，却并未规定违反该义务的法律责任，于是有学者主

张该举报义务为提倡性而不具有强制性，但是该观点的合理性存在一定的疑问[6]。对于普通个人而言未

履行该举报义务或许不具有强制性，但是具体到医务人员则并非如此。通过医师法的有关规定来看，如

果未履行有关报告义务的话会受到警告直至吊销职业资格的行政处罚。从社会一般人的观念来看，该举

报义务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同样的，我国医师法规定了针对传染病、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的报告义务，这一义务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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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防治法所确定。为医务人员规定此义务的目的是维护公众健康，防止传染病进行传播，因而通过

其免除保密义务。此规定在执业医师法中便已经得到确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今天更具有实

践意义。 
对于国家利益的维护通常是以“法令行为”的方式实现，但是该行为并不总是会得以正当化。通过

医师法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医务人员针对保护国家利益的法令行为被限缩在伤害、非正常死亡以及传

染病防治等情况下，因为此情况下国家法益相较于个人隐私法益更为优越，通过近两年的实践可知其符

合社会伦理规范且需要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具有社会相当性。倘若只是一般的犯罪事实，则无法通过

此条款进行免责，或可根据刑诉法的有关规定而予以正当化。但是若只存在一般违法事实，例如与别人

互殴而造成双方轻微伤，则依旧需要遵守保密义务。 

4.2.2. 保密义务与社会法益之间的冲突 
医学教育与研究是其继承发展之必须，医学的进步直接关系到全社会公众的健康与生命。医务人员

利用患者的医疗信息进行研究从而促进医疗水品的提高，但是此时就存在着患者对个人信息的控制与增

进医疗水平珍重社会法益之间的冲突，而且也很难对两者进行法益比较。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

匿名化后处理的信息不属于个人信息，所以如果可以对病患的医疗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则自然可以加

以利用以进行学习研究。 
但是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信息都可以进行匿名化处理，对于此类信息如果需要加以利用的话应当如

何进行取舍，此问题在我国并没有得到明确规定。但是，可以承认的是，人类之间虽然具有“连带性”，

病患者有义务在保证自己免受伤害的情况或者受益与伤害成比例的情况下配合医务人员开展教育研究活

动，但是该义务只能是社会层面的道德义务而不能被规定为法律义务。即应当认为不经患者同意，不得

利用其信息进行医学研究与交流[7]。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为新闻报道从而在合理范围内免除保密义务，此种场合下便存在着患者

信息自决权与公众的知情权之间的冲突。这就需要对该条款进行解释。首先，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即

所公开的信息必须具有公共性。其次，需要对合理的范围进行界定，应当对所公布的医疗信息所保护的

法益与患者隐私权进行比较，从而决定是否应当向社会公开。 
此外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病患是与公共安全紧密联系的特殊从业者，例如公交车司机或者飞

机驾驶员等，倘若医务人员在治疗的过程中认为患者如果继续从事此类业务可能会给公众安全造成重大

损害的情况下，能否将该信息告知于病患的工作单位？一般而言，公共安全法益要优于个人的信息自决

权[8]。如果医务人员告知该单位，也是具备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同时会损害患者与医务人员的信赖关

系，患者在得知自己可能患病的情况下担忧自己去治疗会给自己的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极有可能不去接

受治疗，反而会使得公众安全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此时，让医务人员主动告知或许不是最佳选择，应

当让患者工作单位主动地强制性地让重要职位地员工定期接受检查并评估。 

4.2.3. 保密义务与个人法益之间的冲突 
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个人之间法益相互冲突的情形，但是其范围应当被严格限缩。此类问题以刑法上

的紧急避险制度为标准比较适宜，因为本身是医务人员为了他人利益而损害患者信息自决权的行为，需

要满足为维护生命健康以及重大财产法益，且该法益必须优越于患者信息自决权法益。 
首先是针对患者自身法益，若是患有抑郁症患者就诊时向医务人员流露出自杀的意思，由于个人无

法自由处分自己的生命权法益，且该法益远高于患者信息权法益，则医务人员将此信息告知其患者家属，

即可因紧急避险实现合法化。其次是对于他人法益而言，如果患者具有某传染性疾病，与其共同生活的

人具有被传染的高度盖然性，且该疾病的结果会造成人员重大健康法益的损害，则可以紧急避险制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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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密行为予以正当化。但是，由于紧急避险是最后救济性手段，倘若有其他方法可以阻止侵害他人法益

的情形，则不得适用。所以医务人员应当劝说患者主动告知有关人员或者获得其同意，只有在无法取前

述署意见时，方可进行告知。 

5. 违反保密义务的刑法规制 

5.1. 信息归类 

患者整个医疗过程中会填写不同的表单，被询问不同的问题，所以医务人员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获得

的信息并不具有一样的重要性。首先，医务人员会获取患者的一般个人信息，例如姓名、身份证号、性

别等。此类信息于患者而言，敏感度较小，因此受到的保护力度较小。 
其次，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医疗信息(包含诊疗信息)。所谓医疗信息，一般被认为是公民在

进行医疗保健的过程中，由医疗机构制作、获取并保存的个人信息，并且以诊断报告、手术以及看护记

录、既往病历等与医疗行为相关联的形式展现出来[9]。此类信息相较于程序性的医疗信息而言，患者具

有更高的敏感度，但由于同属于在治疗过程中获得的与医疗相关的信息，因而归在一起。 
最后，则是脱胎于医疗信息需要特殊保护的部分信息，例如遗传信息以及血液信息等。此类信息和

普通医疗信息一样是在治疗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联的信息。但是相较而言，此类信息对于患者而言具有最

高的敏感度和隐私性，从一般人的立场出发，很难想象会有人愿意将自己的基因信息透露给他人。所以

对于遗传信息等特殊信息而言则应单独予以讨论。 

5.2. 不同信息泄露的刑法规制 

患者对于不同种类信息的敏感度不同，所以泄露不同信息会给患者的隐私权造成的侵害以及对医疗

信赖的损害程度也不一样，需要对其采取不同力度的保护措施，这也符合刑法条文采用“情节严重”的

概括性表述的本意[10]。 
对于一般信息而言，医务人员将该信息予以提供或者出售给第三人，则必须满足一定的数量或者造

成现实严重的损害后果等“情节严重”条件。同样的，在刑罚适用上也应相对采取较轻的处罚；对于医

疗信息而言，由于其具有更高的隐私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着患者与医务人员之间的信赖关系，若

是被非法提供或者出售，会对患者隐私权以及医疗信赖产生更大的损害，所以在情节严重的判断标准上

应当采取缓和的态度，在刑罚适用上判处较重的法定刑；最后，针对遗传信息等敏感信息，则需要采取

审慎的态度。此类信息一旦泄露，极有可能会对患者产生重大损害，直接破坏医生患者之间的良好信赖，

因此应当采用最为严格的保护，在认定“情节严重”时更为宽松，可不需要存在现实的法益损害。 
但是这其中会牵扯两个问题。例如，甲被诊断患有某种家族遗传性疾病，医务人员认为其孩子有可

能在将来某个时间也会产生同样的病情，于是医务人员劝说甲将该情况告知其子女但被拒绝。如果此时

医务人员不顾反对而将此情况告知，是否违反保密义务而受到刑事处罚？ 
对于此问题，目前在判例中存在“通知义务说”和“通知特权说”的争论。对于前者，由于更加注

重遗传信息在具有血缘者之间存在的共有性，所以需要采取特殊的保护方式。认为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

如果可以预见到患者的血缘关系者也有可能会遭受相同的损害时，医生有义务对其进行警示。根据此观

点，案例中的医务人员就能获得正当化。对于后者，其认为由于血缘关系者会患有疾病并非是患者的行

为导致的，所以不同于传染性疾病，如果过度的考虑则会对患者隐私利益造成损害，并且通知行为义务

话还会存在侵犯血缘关系者“不知情权”，所以不能直接免除医务人员的守密义务而应当符合严格的要

件。对于我国而言，由于现实生活中医务人员工作繁重，很难得以有效地履行该告知义务，并且目前更

加注重眼前患者的利益，所以采取第二种学说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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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存在的问题是患者的亲属能否撤回患者对遗传信息的同意？关于此问题，目前存在两种观点，

即严格尊重患者对自己信息的完全处分权，只要经过患者的同意既可以免除患者的守密义务。但是另外

也有观点认为，遗传信息是存在血缘关系的共有之物，因此应当适当考虑患者亲属对该部分信息的控制

权。而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了自然人死亡时，近亲属为了自身的合法、正当利益，可以对死者的

相关个人信息行使删除的权利[11]。所以我国原则上也是承认了近亲属对该信息的拒绝公开的权利。 

6. 结语 

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生效的今天，关于医务人员保密义务的相关问题已经得到很大的解决。

但是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医疗大数据的发展，患者的个人信息面临着新的挑战。医疗人工智能的发展

必然需要大量的患者信息的充实，医疗大数据的构建也需要对患者信息进行处理和利用。此时就会面临

患者信息在被利用的同时如何得到更好的保护，对此还未得到有效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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